
  

 

 

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二月十三日 

 

 

 

 

 

羅東鎮民代表會第十九屆 

第 二 次 臨 時 會 議 事 錄 
 

 

 

 

 

宜蘭縣羅東鎮民代表會 編印 

會議日期：99 年 12 月 13 日至 12 月 15 日 

 



 1 

目   錄 

一、會議紀錄‧‧‧‧‧‧‧‧‧‧‧‧‧‧‧‧P2～P6 

二、開幕詞‧‧‧‧‧‧‧‧‧‧‧‧‧‧‧‧‧P7～P7 

三、公所提案‧‧‧‧‧‧‧‧‧‧‧‧‧‧‧‧P8～P16 

四、人民請願案‧‧‧‧‧‧‧‧‧‧‧‧‧‧‧P17～P18 

五、議事日程表‧‧‧‧‧‧‧‧‧‧‧‧‧‧‧P19～P19 

六、代表席次表、出缺席一覽表‧‧‧‧‧‧‧‧P20～P20 

七、議決案統計表‧‧‧‧‧‧‧‧‧‧‧‧‧‧P21～P21 

 

 

 

 

 

 

 

 

 

 

 

 

 

 



 2 

預備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年月日：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二月十三日上午九時四

十分起至上午十一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楊振益   游清亮   黃泰坤   游德全   何建東   陳順益  

張榮華   陳司衡   林擁璿   許俊仁  劉承賓   林美滿  

陳旺全 （共 13 名） 

四、列席者： 

鎮公所：鎮長林姿妙  主任秘書游裕陽   

秘書室主任游政斌   民政課長曾成陽 社會課長藍纘煌 

經建課長陳祖健（代理）  主計室主任林秋雪  人事室主任

吳志宏 財政課長欒丕聖 工務課長張謙祥    清潔隊長

黃政釧   政風室主任陳俊良（請假） 圖書館管理員洪雅伶   

托兒所長馮松齡   市場管理所所長張芳順   殯葬管理所

所長陳正輝 公用事業管理所所長蔡敦慶 

本會秘書陳俊峰 

五、主席姓名：楊振益 

六、紀錄姓名：陳鶴文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數十三人已達法定人數宣告 

會議開始。 

       秘書宣讀預備會議紀錄：經大會同意免予宣讀。 

八、預備會議決定事項： 

（一）補列羅東鎮公所提案「『飛越百年  羅東啟航-2011 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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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跨年晚會』活動經費，計補助款計新台幣 20 萬元墊

付案」。 

（二）有關公所「攤販整頓計畫」報告建議事項： 

1.公所應加強嚴格取締攤販，尤其公園周邊五路口轉彎

角落攤販取締，促進本鎮交通暢通及市容整潔，並事

先與攤販宣導公所取締措施。 

2.有關自產自銷農民，請公所規劃時安排該販賣場所。 

3.有關公所提出販整頓計畫，包括夜市延伸規劃，請公

所提出更具體作法與措施。 

（三）有關公所提案第 2號案，文化二館核發土地權同意書

案，請鎮長協調一級主管（相關局處長）前來本會說

明。 

（四）會議進行中，得視需要增列其他考察議程。 

（五）其他議程、議案無異議。 

 

 

 

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年月日：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時

起至下午五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楊振益   游清亮   黃泰坤   游德全   何建東   陳順益  

張榮華   陳司衡   林擁璿   許俊仁  劉承賓   林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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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旺全 （共 13 名） 

四、列席者： 

鎮公所：鎮長林姿妙  主任秘書游裕陽   

秘書室主任游政斌   民政課長曾成陽 社會課長藍纘煌 

經建課長陳祖健（代理）  主計室主任林秋雪  人事室主任

吳志宏 財政課長欒丕聖 工務課長張謙祥    清潔隊長

黃政釧   政風室主任陳俊良（請假） 圖書館管理員洪雅伶   

托兒所長馮松齡   市場管理所所長張芳順   殯葬管理所

所長陳正輝 公用事業管理所所長蔡敦慶 

本會秘書陳俊峰 

五、主席姓名：楊振益 

六、紀錄姓名：陳鶴文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數十三人已達法定人數宣告 

會議開始。 

       秘書宣讀第一次會議紀錄：經大會同意免予宣

讀。 

八、討論事項：鎮政建設考察。 

 

 

 

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年月日：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時起

至下午五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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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席者： 

楊振益   游清亮   黃泰坤   游德全   何建東   陳順益  

張榮華   陳司衡   林擁璿   許俊仁  劉承賓   林美滿  

陳旺全 （共 13 名） 

四、列席者： 

鎮公所：鎮長林姿妙  主任秘書游裕陽   

秘書室主任游政斌   民政課長曾成陽 社會課長藍纘煌 

經建課長陳祖健（代理）  主計室主任林秋雪  人事室主任

吳志宏 財政課長欒丕聖 工務課長張謙祥    清潔隊長

黃政釧   政風室主任陳俊良（請假） 圖書館管理員洪雅伶   

托兒所長馮松齡   市場管理所所長張芳順   殯葬管理所

所長陳正輝 公用事業管理所所長蔡敦慶 

本會秘書陳俊峰 

五、主席姓名：楊振益 

六、紀錄姓名：陳鶴文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數十三人已達法定人數宣告 

會議開始。 

       秘書宣讀第二次會議紀錄：經大會同意免予宣

讀。 

八、討論事項：討論公所提案。 

 

 

 

第三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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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次及年月日：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起

至下午五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楊振益   游清亮   黃泰坤   游德全   何建東   陳順益  

張榮華   陳司衡   林擁璿   許俊仁  劉承賓   林美滿  

陳旺全 （共 13 名） 

四、列席者： 

鎮公所：鎮長林姿妙  主任秘書游裕陽   

秘書室主任游政斌   民政課長曾成陽 社會課長藍纘煌 

經建課長陳祖健（代理）  主計室主任林秋雪  人事室主任

吳志宏 財政課長欒丕聖 工務課長張謙祥    清潔隊長

黃政釧   政風室主任陳俊良（請假） 圖書館管理員洪雅伶   

托兒所長馮松齡   市場管理所所長張芳順   殯葬管理所

所長陳正輝 公用事業管理所所長蔡敦慶 

本會秘書陳俊峰 

五、主席姓名：楊振益 

六、紀錄姓名：陳鶴文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數十三人已達法定人數宣告 

會議開始。 

       秘書宣讀第三次會議紀錄：經大會同意免予宣

讀。 

八、討論事項： 

（一）討論人民請願案。 

（二）鎮政建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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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詞                         

林鎮長、游主秘、公所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 

今天是本會第 19 屆第 2次臨時會開議，感謝各位同仁及林

鎮長率領公所各課室主管準時出、列席，謝謝！ 

本次臨時會，主要審議公所提案 2件土地權同意案、3件墊

付款案及開元市場電子看板列入公共造產項目案，公所提案計有

6件案；另外 1件樹林里水患陳情案，總共計有 7件案。還有前

幾天公所送 1件「跨年晚會活動」縣府補助 20 萬元墊付款，將納

入本次會預備會議討論，決定是否列入這次臨時會提案。 

上次定期會有決議，請公所在這次臨時會，向本會提出「攤

販整頓計畫」報告，各位代表同仁，儘量向林鎮長及其行政團隊

提出看法及建言，藉而改善本鎮攤販問題。對於本會所提出的建

議，希望林鎮長與行政團隊，能儘速檢討改進，提出規劃案確實

來執行。 

最後敬祝各位與會人員身體健康、事事順利，大會圓滿成

功，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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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提案               

 

第 一 號：財政類 

提案單位：羅東鎮公所 

主    旨：宜蘭縣羅東鎮竹林國民小學為配合校舍校地管用合

一，擬申請撥用坐落本鎮復興段 114-2、169 地號等 2

筆鎮有土地乙案，提請  貴會惠予審議。 

說  明： 

一、依據土地法第 26 條暨竹林國民小學 99 年 11 月 2 日

竹小總字第 0990003683 號函辦理。 

二、宜蘭縣羅東鎮竹林國民小學為配合校舍校地管用合

一，擬申請撥用坐落本鎮復興段 114-2、169 地號等 2

筆鎮有土地，面積合計 611 平方公尺，其都市計劃使

用分區為「學校用地」及都市計畫外「特定事業用

地」，現況為該校使用，為符管用合一，擬同意該校

辦理撥用。 

三、檢附竹林國小撥用不動產計劃書連同附件各乙份。 

辦  法：經  貴會審議通過後，同意撥用。          

大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十一人贊成（在場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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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號：環保類 

提案單位：羅東鎮公所 

主    旨：茲為辦理「梅姬颱風災後巨大廢棄物多元再利用雇工

計畫」補助款案，經費計新台幣 13 萬 4,640 元整，

為利業務之順利推展，敬請  貴會惠予審議同意先行

墊付。 

說  明： 

一、依據宜蘭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99 年 11 月 3 日環設字第

0990028217 號函辦理。 

二、檢附歲入項目說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歲出計畫說明

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各乙份。 

辦  法：經  貴會審議通過先行墊付款後，於 100 年第 1次追

加減預算時轉正。 

大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十一人贊成（在場十一人） 

 

 

 

第 三 號：工務類 

提案單位：羅東鎮公所 

主    旨：為本所提案內政部 100 年度「既有市區道路景觀與人

行環境改善計畫」核定辦理「羅東鎮光榮路道路景觀

與人行環境改善二期工程」經費計新台幣 18,824,000

元，為利工進，提請 貴會准予同意先行墊付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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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惠予審議。 

說  明： 

一、依據內政部 99 年 11 月 26 日內授營道字 0990810207

號函辦理（如附影本）。 

二、本案上級機關核定補助新台幣 16,000,000 元整，本所

自付 2,824,000 元，合計總經費 18,824,000 元，擬請

同意先行墊付。 

三、檢附 100 年度歲入、歲出項目說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及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各乙份。 

辦  法：經  貴會同意先行墊付款後，納入 100 年度第一次追

加減預算。 

大會議決： 

一、同意公所自行文字修正部份（如附件）。 

二、其餘照原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十人贊成（在場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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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提案第 3號： 

修正歲入項目說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預算金額： 

修   正   前 

歲入:經常門                中華民國 100年度                 預算科目:8款 2項 1目 2節

來源別子目及細目與編號 補助及協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 承辦單位 工務課 

原預算數 0 千元 追加(減)預算數 16,000 千元 追加(減)後金額 16,000 千元

 

 修   正   後  

歲入:經常門                 中華民國 100年度                預算科目:8款 2項 1目 2節

來源別子目及細目與編號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 承辦單位 工務課 

原預算數 4,724 千元 追加(減)預算數 16,000 千元 追加(減)後金額 0 千元

 

修正歲出計畫說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預算金額：   

修   正   前 

歲出:資本門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預算科目: 款 項 目 節

業務計畫與及工作 

計畫名稱與編號 
道路橋樑工程-道路橋樑工程 承辦單位 工務課 

原預算數 0 千元 追加(減)預算數 18,824 千元 追加(減)後金額 18,824 千元

  

 修   正   後  

歲出:資本門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預算科目: 10 款 2 項 1 目 1 節

業務計畫與及工作 

計畫名稱與編號 
道路橋樑工程-道路橋樑工程 承辦單位 工務課 

原預算數 10,365 千元 追加(減)預算數 18,824 千元 追加(減)後金額 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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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號：事業管理類 

提案單位：羅東鎮公所 

主    旨：為本所提案內政部 99 年度補助羅東鎮立養護所辦理

「羅東鎮養護所修繕及充實設備計畫」案經費計新台

幣 220 萬 7,875 元，提請 貴會准予同意先行墊付乙

案，請 惠予審議。 

說  明： 

一、依據宜蘭縣政府 99 年 10 月 19 日府授老障字

0990146093 號函辦理。 

二、依據內政部 99 年 11 月 23 日內授中社字 0990024303

號函同意辦理期程展延至 100 年 2 月底。 

三、本案上級機關核定補助新台幣 190 萬元整，基金會自

籌金額 30 萬 7,875 元，合計總經費 220 萬 7,875 元，

擬請同意先行墊付。 

辦  法：經  貴會同意先行墊付款後，納入 100 年度第一次追

加減預算時轉正。 

大會議決： 

一、同意公所自行文字修正部份（如附件）。 

二、其餘照原案通過。 

附帶議決： 

（一）請公所將清查鎮立養護所之收容人員資料清冊送予代

表會。 

（二）爾後公所提案附件，公文函件應提供完整資料送予代

表會。 

表決方式：舉手。六人贊成（在場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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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提案第 4號： 

修正歲入項目說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預算金額： 

修   正   前 

歲入:經常門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預算科目:9 款 2 項 1 目 1 節

來源別子目及細目與編號 捐獻及贈與收入-一般捐獻 承辦單位 公用事業管理所

原預算數 0 千元 追加(減)預算數 308 千元 追加(減)後金額 308 千元

 

 修   正   後  

歲入:經常門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預算科目:9 款 2 項 1 目 3 節

來源別子目及細目與編號 捐獻收入-購置財產捐獻 承辦單位 公用事業管理所

原預算數 0 千元 追加(減)預算數 308 千元 追加(減)後金額 0 千元

 

修   正   前 

歲入:經常門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預算科目:8款 2項 1目 2節

來源別子目及細目與編號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 承辦單位 公用事業管理所

原預算數 0 千元 追加(減)預算數 1,900 千元 追加(減)後金額 1,900 千元

 

 修   正   後  

歲入:經常門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預算科目:8款 2項 1目 2節

來源別子目及細目與編號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 承辦單位 公用事業管理所

原預算數 4,724 千元 追加(減)預算數 1,900 千元 追加(減)後金額 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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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歲出計畫說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預算金額：   

修   正   前 

歲出:資本門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預算科目: 款 項 目 節

業務計畫與及工作 

計畫名稱與編號 
一般建築及設備-建築及設備 承辦單位 公用事業管理所 預算金額 2,207,875 元

  

 修   正   後  

歲出:資本門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預算科目: 11 款 8 項 2 目 1 節

業務計畫與及工作 

計畫名稱與編號 
一般建築及設備-建築及設備 承辦單位 公用事業管理所

原預算數 0 千元 追加(減)預算數 2,208 千元 追加(減)後金額 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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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號：社會類 

提案單位：羅東鎮公所 

主    旨：為本所提案辦理「飛越百年、羅東啟航-2011 羅東跨

年晚會」活動經費，計補助款新台幣 20 萬元，為利

業務推展，提請 貴會准予同意先行墊付，請 惠予

審議。 

說  明： 

一、依據宜蘭縣政府文化局 99 年 12 月 8 日宜文發字

0990008320 號函辦理（如附影本）。 

二、本案核定補助新台幣 20 萬元整，擬請同意先行墊付。 

三、檢附 100 年度歲入、歲出項目說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

各乙份。 

辦  法：經  貴會同意先行墊付款後，納入 100 年度第一次追

加減預算時轉正。 

大會議決： 

一、同意公所自行文字修正部份（如附件）。 

二、其餘照原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八人贊成（在場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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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提案第 5號： 

修正歲入項目說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預算金額： 

修   正   前 

歲入:經常門                中華民國 100年度                 預算科目:8款 2項 1目 2節

來源別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 承辦單位 財政課 預算金額 0 千元

 

 修   正   後  

歲入:經常門                 中華民國 100年度                預算科目:8款 2項 1目 2節

來源別子目及細目與編號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 承辦單位 工務課 

原預算數 4,724 千元 追加(減)預算數 200 千元 追加(減)後金額 0 千元

 

修正歲出計畫說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預算金額：   

修   正   前 

歲出:經常門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預算科目: 7 款 2 項 1 目 1 節

業務計畫與及工作 

計畫名稱與編號 
社會教育-社教活動 承辦單位 社會課 

原預算數 0 千元 追加(減)預算數 200 千元 追加(減)後金額 0 千元

  

 修   正   後  

歲出:經常門                      中華民國 100 年度         預算科目: 7 款 2 項 1 目 1 節

業務計畫與及工作 

計畫名稱與編號 
社會教育-社教活動 承辦單位 社會課 

原預算數 13,358 千元 追加(減)預算數 200 千元 追加(減)後金額 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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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請願案                

第 一 號：陳情書（99 年 11 月 30 日） 

陳 情 人：林美滿、林忠發君等 444 人 

（羅東鎮樹林里豐年路 119 巷 4 弄 69 號） 

主    旨：請正視羅東部份地區嚴重水患問題。 

說  明：一、羅東運動公園完工之後，每次豪雨來襲，本來應

該流入羅東溪之水量，卻倒灌至北成圳，造成北

成圳附近地區氾濫成災，其中鉅大水量湧入御花

園大樓等樹林里社區內，造成嚴重水患，舉如此

次梅姬颱風公正路 300 巷甚至水淹及腰，居民根

本無法順利返家，這種情形其實已持續十數年之

久，卻未見有關單位給予關心及解決，實在令人

感到遺憾。 

二、樹林里本是老舊社區，每遇暴雨就成災，甚至還

一年數次，里內居民室內裝璜、家具、電氣品﹍

等，屢遭重大損失，無形之中也累積了嚴重的民

怨。 

三、經一再反映及抗議，里長林忠發先生，主動發起

連署熱心建議如下： 

治標─分洪道應導入四結圳，另北城圳福德廟至

御花園近 150 公尺缺口應速建堤防〈盡量避免建

在私有土地上以徒增無謂困擾〉。 

治本─運動公園經實際證明似乎已失滯水蓄洪之

功能，應將其累積之大量水流以興建大型抽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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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導入羅東溪以免溢流。 

四、速將公正路 300 巷、豐年路 119 巷 3 弄、學府街、

樹人路及緊鄰純精路容易積水之區、下水道之斷

面建請加寬加大重新施設；現容納水量之北成

圳、打那岸圳河道之清理與拓寬也是刻不容緩之

急事。 

五、或延請治水專家，另外擬定具體有效之措施，藉

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之基本權益，不但百姓感恩

戴德且將是功德無量。 

大會議決：本案有關公所部份請採納積極辦理；有關縣府部份請

儘速轉請縣府辦理。 

表決方式：舉手。贊成八人（在場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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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羅東鎮民代表會 

第 19 屆第 2次臨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期 星期 會次 

時  間  及  議  程 

上   午 下   午 

09:00～12:00 02:00～05:00 

99年 

12月13日 
一 

8:30 

報到 

開幕典禮

主席報告

預備會議

第一次

會 議

審議公

所提案
審議公所提案 

12月14日 二 
第二次

會 議 
審議公所提案 審議公所提案 

12月15日 三 
第三次

會 議 
審議公所提案 

一、審議公所提案、討

論代表提案 

二、審議人民請願案及

臨時動議 

三、鎮政建設考察 

閉

會 

備 註 本次預定議事日程表得視實際情形伸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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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 
席 次 表

／出席  △請假缺席 

出缺席一覽表

席 

次 

     日 期 

代表姓名 

99年 

12月 

13日 

99年 

12月 

14日 

99年 

12月 

15日 

  
備註 

1 楊 振 益 ／ ／ ／    

13 游 清 亮 ／ ／ ／    

2 黃 泰 坤 ／ ／ ／    

6 游 德 全 ／ ／ ／    

3 何 建 東 ／ ／ ／    

11 陳 順 益 ／ ／ ／    

5 張 榮 華 ／ ／ ／    

12 陳 司 衡 ／ ／ ／    

9 林 擁 璿 ／ ／ ／    

4 許 俊 仁 ／ ／ ／    

10 劉 承 賓 ／ ／ ／    

8 林 美 滿 ／ ／ ／    

7 陳 旺 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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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19 屆第 2次臨時會議決案統計表 

 

公 所 提 案 代 表 提 案 人民請願案 合 計

民 政 類     

財 政 類 1   1 

經 建 類     

工 務 類 1  1 2 

社 會 類 1   1 

人 事 類     

主 計 類     

環 保 類 1   1 

教 保 類     

圖 書 類     

事業管理類 1   1 

殯 葬 類     

合 計 5 0 1 6 

 

提
案
別 件數 

類別 


